
附件 1

神木市乡村振兴发展中心
2022 年度部门决算

保密审查情况：已审签

主要负责人审签情况：已审签



目 录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三、单位人员情况

第二部分 2022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十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第三部分 2022 年度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表

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一、单位主要职责及内设机构

（一）主要职责

承担全市休闲农业示范创建、宣传培训等，推动全市休闲农业发展；

引导、扶持富民乡村振兴产业，支持开展农村“双创”基地建设；负责

农田基本建设的技术指导、宣传、动员、协调、培训等工作；负责农村

能源工程建设，开展农村能源技术引进、示范、培训、推广、服务工作；

为农业环境保护提供服务，开展农业环境保护宣传、培训、监测、污染

源调查治理等工作；负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和农村土地承包经

营权确权及农村土地流转工作；负责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及“一村一

品”业务及技术指导工作；负责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及农村集体经济

审计、调查、统计、分析工作；负责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和仲栽；

负责农村产权交易工作；承担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相关工作。

（二）内设机构

神木市乡村振兴发展中心无内设机构。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神木市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作为神木市农业农村局二级预算单位，编制

2022 年度部门决算。

三、单位人员情况

截至 2022 年底，本单位人员编制 22 人，其中事业编制 22 人；实

有人员 33 人，其中事业 33 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 18 人。



第二部分 2022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均为 755.25 万元，与上年相比收入

增加 139.43 万元，增长 22.64%；支出增加 100.77 万元，增长 15.4%。

主要原因：一是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奖由以往年度在主管局预算支出变更

至在本单位预算支出，故本年度增加了单位被考核所有人员 2021 年度目

标责任考核奖（含目标责任考核个人优秀奖）和基础绩效奖；2022 年度

事业单位人员的基础绩效奖；二是调资追加；三是由于基数调整，年末

补交了 2022 年住房公积金。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本年收入合计 755.25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755.25

万元，占 100%；事业收入 0 万元，占 0%；经营收入 0 万元，占 0%；其

他收入 0 万元，占 0%。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本年支出合计 755.25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684.22 万元，

占 90.6%；项目支出 71.03 万元，占 9.4%；经营支出 0 万元，占 0%。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2022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支出总计均为 755.25 万元，与上年

相比收入增加 139.43 万元，增长 22.64%；支出增加 100.77 万元，增长

15.4%。主要原因：一是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奖由以往年度统一在主管局预

算支出变更至在本单位预算支出，故本年度增加了单位被考核所有人员

2021 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奖（含目标责任考核个人优秀奖）和基础绩效奖；

2022 年度事业单位人员的基础绩效奖；二是调资追加；三是由于基数调

整，年末补交了 2022 年住房公积金。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 535.25 万元，支出

决算 755.25 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 141.1%，占本年支出合计的 100%。

与上年相比，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100.77 万元，增长 15.4%，主要原因：

一是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奖由以往年度统一在主管局预算支出变更至在本

单位预算支出，故本年度增加了单位被考核所有人员 2021 年度目标责任

考核奖（含目标责任考核个人优秀奖）和基础绩效奖；2022 年度事业单



位人员的基础绩效奖；二是调资追加。三是由于基数调整，年末补交了

2022 年住房公积金。按照政府功能分类科目，其中：

1.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事业运行（项）

年初预算为 370.71 万元，支出决算为 579.49 万元，完成预算的

156.32%。决算数大于预算数，主要原因一是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奖由以往

年度统一在主管局预算支出变更至在本单位预算支出，故本年度增加了

单位被考核所有人员 2021 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奖（含目标责任考核个人优

秀奖）和基础绩效奖；2022 年度事业单位人员的基础绩效奖；二是调资

追加。

2.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村社会事业（项）

年初预算为 56.41 万元，支出决算为 56.41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3.农林水支出（类）农业农村（款）农业资源保护修复与利用（项）

年初预算为 14.62 万元，支出决算为 14.6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

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

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 36.98 万元，支出决算为 36.98 万元，完成预

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其它行

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 24.9 万元，支出决算为 24.9 万元，完成预

算的 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6.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年初预算为 31.63 万元，支出决算为 42.8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35.47%。决算数大于预算数，主要原因是由于基数调整，年末补

交了 2022 年住房公积金。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22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684.22 万元，包括人员

经费支和公用经费。其中：

（一）人员经费 645.67 万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奖金、绩效工

资、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缴费、职业年金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

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退休费、生

活补助、医疗费补助等。

（二）公用经费 38.55 万元，主要包括：办公费、电费、邮电费、

差旅费、维修（护）费、劳务费、委托业务费、工会经费、其它交通费、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已公开空表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已公开空表。

九、财政拨款“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收支，已公开空表。

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十一、政府采购支出情况说明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政府采购事项。

十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22年末，本部门机关及所属单位共有车辆0辆，其中副部（省）

级以上领导用车 0 辆，主要领导干部用车 0 辆，机要通信用车 0 辆，应

急保障用车 0 辆，执法执勤用车 0 辆，特种专业技术用车 0 辆，离退休

干部用车 0 辆，其他用车 0 辆。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设备（不含车辆）0

台（套）。

2022 年当年购置车辆 0辆；购置单价 10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台（套）。

十三、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本部门积极推进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工作，建立了绩效管理制度体系，

出台了《神木市乡村振兴发展中心绩效管理办法》；完善了绩效管理工作

机制，以提高绩效管理水平，本办法明确了绩效管理的四个流程：绩效



计划制定、绩效辅导沟通、绩效考核评价、绩效结果反馈；并明确了绩

效管理职能，设置绩效专管员 2 人，分别负责单位重点项目和一般运转

类项目的绩效计划制定、填报、监管和考核评价工作。

根据预算绩效管理要求，本部门组织对 2022 年度市级财政安排的所

有资金进行全面自评，涵盖项目 3 个，涉及预算资金 71.03 万元，占部

门预算项目支出总额的 9.4%。

组织开展 2022 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从评价情况来看，

本年度本部门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

（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1.农村集体经济“清零消薄”工作成效凸显。按照榆林市年初下达

的目标任务，我中心制定了相应的“清零消薄”实施方案及产业发展规

划。截止 11 月底，已全部完成村集体经济“清零”村 13 个，新增农村

集体经营性收入 5 万元以上的村 10 个。同时对 43 个“清零消薄”的村

集体经济组织给予 1 万元的奖励。

2.高水平打造村集体经济年收入 50 万元以上示范村组、“三变”改

革样板村。我中心抽调业务骨干，全面系统深入指导村集体经济工作，

各镇街行动迅速，建章立制，多渠道拓宽发展路，成功打造了村集体经

济年收入 50 万元以上的“三变”改革示范村 20 个。

3.继续加强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作。成功培育家庭农场 10 个，规

范提升农民专业合作社 9 个。认定神木市本级农民专业合作社 18 家，

神木市本级家庭农场 42 家。同时对实力较强、运作规范、示范带动能

力强的 10 个家庭农场和 19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扶持奖励。



4.“三资”管理平台工作全面启动。按照试点先行的原则，我们选

取集体经济发展较好、集体资产数量较多的栏杆堡、尔林兔、西沟街道、

滨河新区 4 个镇街为“三资”管理平台应用试点镇街。目前 4 个试点镇

街已全部完成“三资”管理平台数据录入工作。

5.建设标准化农村土地纠纷仲裁体系。我们按照“一庭三室”的建

设标准，完成了仲裁场所建设，配置了必要的办公设施。先后完善了《仲

裁委员会章程》、《仲裁工作规范》、《仲裁员工作守则》等各项管理制度。

开展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仲裁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活动 4 次，调解农村土地

纠纷案件 5 起。

6.社会化服务工作迈出新的步伐。建立服务组织登记备案制度，不

断拓宽服务领域，创新性地开展全省玉米大豆复合种植试验项目社会化

服务。全年完成服务面积 11.86 万亩次，超额完成榆林市下达的 6 万亩

次任务。

(二)农村人居环境工作开展情况

1.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一是全面推进村庄清洁行动。

全年累计督查检查 40 余次，清运农村生活垃圾 20 余万吨，集中清理室

内外卫生 1 万多户，依法拆除各类废弃房屋、残垣断壁等 800 余处，拆

除废旧平整土地 4 万多平米，清理村内沟渠 2000 多公里。二是积极配置

环卫设施，累计配备垃圾桶 7700 个，垃圾箱 3000 个，购置各类垃圾清

运车 759 辆。

2.稳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工作。对 2013 年以来农村新建户厕进

行了摸底排查、建档立卡。新建卫生户厕 1624 座，完成率为 162.4%。



（三）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

1.全面铺开农用残膜回收再利用工作。依托神木市供销合作联社在

大保当、尔林兔、中鸡、锦界四个镇建立回收网点，采取旧膜换新膜的

措施（每公斤净度 85%以上残膜等量兑换 1 公斤新膜），积极动员农户自

主回收农田残膜。截止目前回收农用残膜 75376 公斤，兑付资金 76 万元，

废旧农膜回收率达 83%；同时建立两个残膜污染监测点。

2.以宣传强化秸秆综合利用。通过农业网站、微信公众号、公开栏

等媒体平台，广泛宣传报道，组织工作人员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秸秆禁

烧宣传活动，发放“神木市秸秆禁烧、废旧农膜回收倡议书”5000 余份，

增强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环保综合利用意识。我市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2%。

（四）农村能源工作开展

1.持续推进户用沼气启动再利用工作。我市今年启动了户用沼气

260 座，并对启动的户用沼气管网进行了全面排查更换，确保了户用沼

气池的正常使用。同时组织开展全市农村能源安全生产检查工作。现已

排查录入户用沼气池 3000 户，大中型沼气工程 52 处。

2.继续加强农村新能源维护工作。先后对 8 个镇街 16 个村组进行

了太阳能路灯维修工作，共计维修维护 784 盏，改变了农村多年来路灯

损坏无人管理的被动局面。

（五）宽幅梯田建设后续工作完成情况

我市 2021 年度宽幅梯田建设总规模 2.07 万亩，截止目前，2021

年度宽幅梯田项目已全部完工。现已对全部项目进行了审计验收，计划

年前后进行全部决算审计并兑付剩余工程款项。



（六）散煤取暖安全核查工作情况

一是开展排查工作。目前共核查了 1216 家农户的散煤取暖安全情

况。排查发现全市散煤取暖安全隐患问题 475 处，各镇街已全部整改到

位，整改完成率 100%。二是实现了散煤取暖户报警器实现全覆盖。我市

累计为农村和城乡结合部散煤取暖户发放一氧化碳报警器 44488 台，其

中为城乡低保对象、城乡分散供养特困对象和脱贫监测户等三类重点户

发放安装一氧化碳智能报警器 5841 台，为农村散煤取暖户发放安装一氧

化碳普通报警器 38647 台。三是为特殊群体安装智能一氧化碳报警器。

累计为聋哑、失明、智障、瘫痪等残疾人员以及孤寡、独居老人等特殊

群体安装智能一氧化碳报警器 5841 台。

本部门 2022 年度未开展部门的重点评价。

（二）部门决算中项目绩效自评结果。

本部门在市级部门决算中反映“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经费”、“农村新

能源维护经费”、“沼气池启动及治理经费”等 3 个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结

果。

1.“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综述：全年预算数

14.62 万元，执行数 14.62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

情况：采购办公用品 4 批次，开展面源污染防治知识宣传 4 次，劳务补

贴 2 万元，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开展督查检查和现场指导工作。发现的

问题及原因：农民面源污染防治意识不强；残膜回收率低，秸秆利用率

低，焚烧现象时有发生；由于疫情原因，外出培训学习减少。下一步改

进措施：加强面源污染宣传工作；强化残膜回收，严查秸秆焚烧，加强

秸秆“四化”利用；加大外出培训学习力度。



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面源污染防治工作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神木市农业农村局 501001 实施单位 神木市乡村振兴发展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

行数（B）

分

值

执行率

（B/A）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14.62 14.62 14.62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14.62 14.62 14.62 — 100%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实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健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体系

和运行机制，提高农业资源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

和农业生态文明程度

实施农业面源污染防治工作，健全农业面源

污染防治体系和运行机制，提高农业资源环

境对可持续发展的支撑能力和农业生态文明

程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分 未完成原因分析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面源污染宣传 ≧4次 =4 次 5 5

办公用品采购 ≧4批次 =4 批次 5 5

租 车 ≧6车次 6车次 5 5

劳务补贴 ≧2万元 2万元 5 5

质量指标
购买产品及服

务合格率
﹦100% ﹦100% 5 5

时效指标
资金及时兑付

率
及时 及时 5 5

成本指标

面源污染宣传 ≤8万元 8万元 5 5

办公用品采购 ≤4万元 4.2 万元 5 3
根据工作开展实际需

要采购办公用品

劳务补贴 2万元 2万元 5 5

租车 ≤800 元/次 =650元/次 5 5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面源污染知识

普及率
≥90% =92% 15 14

生态效益指标
农业面源污染

率
≤20% =20% 15 14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

指标

（10 分）

服务对象满意

度指标
农户满意度 ≧95% =95% 10 8

总分 100 94

备注：“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 50分、效益指标 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分、预算资金

执行率 10分（在“项目资金”栏内）。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

总分应为 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2.“农村新能源维护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综述：全年预算数28.16

万元，执行数 28.16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太阳能路灯 784 处存在问题，通过更换灯头、蓄电池、控制器、投光

灯、光伏板，使我市农村太阳能路有效利用率达到 100%；2、根据工作

开展实际需求开展下乡督查、业务指导工作。发现的问题及原因：无。

下一步改进措施：无。



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农村新能源维护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神木市农业农村局 501001 实施单位
神木市乡村振兴发

展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

算数

全年预算数

（A）

全年执行数

（B）

分

值

执行

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8.16 28.16 28.16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8.16 28.16 28.16 —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对全市太阳能路灯进行排查，发现太阳能路灯 784 处存在问题，

通过更换灯头、蓄电池、控制器、投光灯、光伏板，使我市太阳

能路有效利用率达到 100%

对全市太阳能路灯进行排查，发现太阳能

路灯 784 处存在问题，通过更换灯头、蓄

电池、控制器、投光灯、光伏板，使我市

太阳能路有效利用率达到 100%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分

未完成原

因分析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蓄电池 ≥99 块 =99 块 3 3

控制器 ≥131 个 =131 个 3 3

灯 头 ≥110 个 =110 个 3 3

投光灯 ≥358 个 =358 个 3 3

光伏板 ≥86 块 =86 块 3 3

租 车 ≥2 车次 =2 车次 3 3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100% ﹦100% 7 7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任务 2022 年底 2022 年底 7 7

成本指标

蓄电池 ≤700 元/块 =700 元/块 3 3

控制器 ≤260 元/个 =260 元/个 3 3

灯 头 ≤280 元/个 =280 元/个 3 3

投光灯 ≤300 元/个 =300 元/个 3 3

光伏板 ≤450 元/块 =450 元/块 3 3

租 车 ≤800 元/车次 =650 元/车次 3 3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节省电力资源 ≧35000 度 =35000 度 10 8

社会效益指标 路灯有效利用率 ﹦100% ﹦100%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节能减排（二氧化

碳排放量）
≧50t =50t 10 8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满意度指

标（10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

标
周围居民满意度 ≥95% =95% 10 8

总分 100 94

备注：“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 50分、效益指标 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分、预算资金执行

率 10分（在“项目资金”栏内）。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应为

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3.“沼气池启动及治理经费”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综述：全年预算数

28.25 万元，执行数 28.2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项目绩效目标完成

情况：1、启动户用沼气池 260 座；2、根据工作开展实际需求开展沼气

池下乡督查、业务指导；3.对 2 座大中型沼气站开展维修（维护）工作。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1、户用沼气池使用率不高；2、沼气安全使用知识

掌握不多；3、沼气池破损严重。下一步改进措施：进一步加强户用沼气

池的启动工作；开展沼气安全知识宣传工作；强化督查检查，发现安全

隐患问题及时处置，确保无安全事故发生。



项目绩效自评表
（2022 年度）

项目名称 沼气池启动及治理经费

主管部门及代码 神木市农业农村局 501001 实施单位 神木市乡村振兴发展中心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预算

数

全年预算

数（A）
全年执行数（B）

分

值

执行

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28.25 28.25 28.25 10 100% 10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28.25 28.25 28.25 — 100% —

上年结转资金 — —

其他资金 — —

年度

总体

目标

完成

情况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启动户用沼气旧池 260 座，规范、提高后续服

务公司服务水平及服务质量，并对涉沼农户进

行安全使用宣传，进一步提高我市农村能源后

续服务水平，减少农户燃料、肥料费用的支出，

增加了农民收入，另外通过沼气池安全知识宣

传和沼气池维护，增强沼气池的安全使用率

启动户用沼气旧池 260 座，规范、提高后续服务公司服

务水平及服务质量，并对涉沼农户进行安全使用宣传，

进一步提高我市农村能源后续服务水平，减少农户燃料、

肥料费用的支出，增加了农民收入，另外通过沼气池安

全知识宣传和沼气池维护，增强沼气池的安全使用率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

值
得分

未完成原

因分析

产出指标

（50 分）

数量指标

沼气池打压服务 ≥260 座 =260 座 3 3

人员及三轮拉运 ≥260 座 ﹦260 座 3 3

粪便原料 ≥260 立方米 ﹦260立方米 3 3

沼气池安全维护 ≥2座 =2 座 3 3

沼气池安全宣传 ≥3次 =3 次 3 3

租 车 ≥4车次 =4 车次 3 3

质量指标 验收合格率 验收合格率 =100% 7 7

时效指标 按时完成启动任务 2022 年底 2022 年底 7 7

成本指标

沼气池打压服务 ﹦200 元/座 ﹦200 元/座 3 3

人员及三轮拉运 ﹦200 元/座 ﹦200 元/座 3 3

粪便原料 ﹦150 元/m
3

﹦150 元/m
3

3 3

沼气池安全维护 ≤7.5 万元 =7.5 万元 3 3

沼气池安全宣传 ≤6.2 万元 =6.2 万元 3 3

租 车 ≤800 元/次 =650 元/次 3 3

效益指标

（30 分）

经济效益指标

产气 ≧400m³/座 =400m³/座 4 3

产肥 ≧12t/座 =12t/座 4 3

种养殖业增收 ≧500 元/户 =500 元/户 4 3

社会效益指标
新能源利用率 ﹦100% ﹦100% 4 4

户粪污利用率 ≧90% =90% 4 3

生态效益指标 降低户粪便污染率 ≧50% =50% 5 4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 意 度 指

标（10 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农民满意度 ≧95% =95% 10 10

总分 100 94

备注：“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 50分、效益指标 30分、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10分、预算资金执

行率 10分（在“项目资金”栏内）。如有特殊情况，除预算资金执行率外，其他指标权重可作适当调整，但总分

应为 100分。各部门可根据指标的重要程度自主确定各项“三级指标”的权重分值。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

根据年度设定的绩效目标，部门整体支出自评得分 92 分，全年预算

数 755.25 万元，执行数 755.25 万元，完成预算的 100%。本年度本部门

总体运行情况及取得的成绩：村集体经济实现“清零消薄”；打造“三变”

样板村 20 个；加强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作；创建 4 个“三资”管理平台

应用试点镇街；建设标准化农村土地纠纷仲裁体系；完成社会化服务面

积 11.86 万亩次；累计配备垃圾桶 7700 个，垃圾箱 3000 个，购置各类

垃圾清运车 759 辆；新建卫生户厕 1624 座；回收农用残膜 75376 公斤，

废旧农膜回收率达 83%；启动了户用沼气 260 座；维修太阳能路灯，共

计维修维护 784 处；2021 年度宽幅梯田项目已全部完工；发放并安装一

氧化碳报警器 44488 台。

发现的问题及原因：一是专业人员缺乏以及专业知识培训较少。工

作人员中懂厕改建设、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农村人居环境建设、农业生

产等专业知识及政策的干部较少，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及专业技

术知识方面培训学习机会少，特别是农村土地承包仲裁、农村能源、农

村厕所改革等工作，专业性强，工作人员既需要具备政策法规知识，又

要具备各类民事法律知识，迫切需要加强培训学习来提高业务能力。

二是镇村招商引资困难，项目资金少、村级集体经济管理人才缺乏，

制约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长效发展。镇街农经人员不稳定。虽然

各镇街都挂牌成立了农经站，并配备专业人员，但实际上很多镇街农经

人员不固定，流动性较大，致使工作推动较慢。

下一步改进措施：加强人员培训力度，特别是加强专业技术人员的

培训；加大村集体经济招商引资力度，加强农经管理人员的管理。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2022年度）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评分标准 指标解释

分

值

自评

得分

扣分原因和其

他说明

投 入
(15
分)

预算

配置

(15分)

财政供养

人员

控制率

以 100%为标准。在职人员控

制率≤100%，计 5分；每超

过一个百分点扣 0.5分，扣完

为止。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

人员数/编制数）×100%，

在职人员数：部门（单位）

实际在职人数，以财政部

门确定的部门决算编制

口径为准。编制数：机构

编制部门核定批复的部

门（单位）的人员编制数。

5 0

本单位在职人

员控制率为

150%，主要是

由于机构改

革，单位合并，

编制数减少

“三公经

费”变动

率

“三公经费”变动率≤0，计

5分；

“三公经费”＞0分，每超过

一个百分点扣 0.5分，扣完为

止。

“三公经费”变动率

=[（本年度“三公经费”

总额-上年度“三公经

费”总额）/上年度“三

公经费”总额]×100%。

5 5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三公”

经费支出

重点支出

安排率

重点支出安排率≥90%，计 5
分；80%（含）-90%，计 4
分；70%（含）-80%，计 3
分；60%（含）-70%，计 2
分；低于 60%不得分。重点

支出安排率=（重点项目支出

/项目总支出）×100%。

重点项目支出：单位职能

工作、《政府工作报告》

目标任务、省市重点工程

和重大项目建设等。项目

总支出：部门（单位）年

度预算安排的项目支出

总额。

5 5

本单位重点项

目均有神木市

农业农村局管

理，本单位决

算中无重点项

目支出

过

程
(40
分)

预算

执行
(15
分)

预算调整

率

预算调整率=0，计 3分；

0-10%（含），计 2分；

10-20%(含)，计 1分；20-30%
（含），计 0.5分；大于 30%
不得分。预算调整率=（预算

调整数/预算数）×100%。

预算调整数：部门（单位）

在本年度内涉及预算的

追加、追减或结构调整的

资金总和（因落实国家政

策，发生不可抗力、上级

部门或本级党委政府临

时交办而产生的调整除

外）。

3 3

支付进度

春节前下达全部专项资金的

50%；6月底前所有专项资金

指标全部下达完。每出现一

个专项未按进度完成资金下

达扣 0.5分，扣完为止。

按照相关规定，及时下

达。
3 3

资金结余

无结余，得 3分；有结余，

但不超过上年结转，得 2分；

结余超过上年结转，不得分。

按照相关规定，足额下

达。
3 3

“三公经

费”

控制率

以 100%为标准。三公经费控

制率≤100%，计 6分；每超

过一个百分点扣 1分，扣完

为止。

“三公经费”控制率-
（“三公经费”实际支

出数/“三公经费”预算

安排数）×100%。

6 6

本单位 2022

年度无“三公”

经费支出



过

程

预算

管理

(15分)

管理制度

健全性

①已制定或具有预算资金管

理办法，内部财务管理制度、

会计核算制度等管理制度，1
分；

②相关管理制度合法、合规、

完整，1分；

③相关管理制度得到有效执

行，1分。

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建立

健全管理制度。严格执行

相关制度。

3 3

资金

使用

合规性

①支出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

财务管理制度规定以及有关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

序和手续；

③项目支出按规定经过评估

论证；

④支出符合部门预算批复的

用途；

⑤资金使用无截留、挤占、

挪用、虚列支出等情况。

以上情况每出现一例不符合

要求的扣 1分，扣完为止。

部门（单位）使用预算资

金是否符合相关的预算

财务管理制度的规定，用

以反映和考核部门（单

位）预算资金的规范运行

情况。

3 3

过

程

预决算信

息公开性

和完善性

①按规定内容公开预决算信

息，1分；

②按规定时限公开预决算信

息，0.5分；

③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

资料真实，0.5分；

④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

资料完整，0.5分；

⑤基础数据信息和汇集信息

资料准确，0.5分。

预决算信息是指与部门

预算、执行、决算、监督、

绩效等管理相关的信息。

3 3

政府

采购

执行率

政府采购执行率等于 100%
的，得 3分；

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 0.2
分，扣完为止。

政府采购执行率=（实际

政府采购预算项目个数/
政府采购预算项目个数）

×100%。

政府采购项目中非预算

内安排的项目除外。

3 3

公务卡刷

卡率

公务卡刷卡率达 50％以上

的，得 3分。

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扣 0.2
分，扣完为止。

公务卡刷卡率=公务消费刷

卡支出/授权支付*100%。

部门（单位）是否按照《榆

林市市级预算单位公务

卡管理暂行办法》、《关

于进一步规范全市财政

资金支付行为的规定》加

强公务卡的使用和管理。

3 0 本单位暂未使

用公务卡



资产

管理

(10分)

管理

制度

健全性

①已制定或具有资产管理制

度，且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合

法、合规、完整，2分；

②相关资产管理制度得到有

效执行，1分。

部门（单位）为加强资产

管理，规范资产管理行为

而制定的管理制度是否

健全完整、用以反映和考

核部门（单位）资产管理

制度对完成主要职责或

促进社会发展的保障情

况。

3 3

资产

管理

安全性

①资产保存完整；②资产配

置合理；

③资产处置规范； ④资产账

务管理合规，帐实相符；⑤

资产有偿使用及处置收入及

时足额上缴；以上情况每出

现一例不符合有关要求的扣

1分，扣完为止。

部门（单位）的资产是否

保存完整，使用合规、配

置合理、处置规范、收入

及时足额上缴，用以反映

和考核部门（单位）资产

安全运行情况

4 4

固定资产

利用率

每低于 100%一个百分点扣

0.1分，扣完为止。

固定资产利用率=（实际

在用固定资产总额/所有

固定资产总额）×100%
3 3

产出

（25
分）

职责

履行

(25分)

《政府工

作报告》目

标任务完

成情况
此三项指标可根据部门实际

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

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行设

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的个

性化指标。

此三项指标结合单位实

际情况进行细化。

8 8

省市重点

工程和重

大项目建

设完成情

况

8 8

单位职能

工作
9 9

效 果

(20分)

履职

效益

(20分)

经济

效益 此三项指标为设置部门整体

支出绩效评价指标时必须考

虑的共性要素，可根据部门

实际并结合部门整体支出绩

效目标设立情况有选择的进

行设置，并将其细化为相应

的个性化指标。

此三项指标结合单位实

际情况进行细化。

5 5

社会

效益
5 5

生态

效益
5 5



社会公众

或服务对

象满意度

95%（含）以上计 5分；

85%（含）-95%，计 3分；

75%（含）-85%，计 1分；

低于 75%计 0分。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

指部门（单位）履行职责

而影响到的部门，群体或

个人。

5 5

总分 100 92

备注：根据资金支出实际情况，对“三级指标”进行增加或删除，并将修改后的“评分标准”和“指标解释”进行细

化，总分为 100分。

（四）部门重点评价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本部门 2022 年度未开展了重点项目绩效评价。

十四、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1.决算公开表格中金额数值保留两位小数，公开数据为四舍五入计

算结果；个别数据项之间，个别数据合计项与分项数字之和存在小数点

后尾差。

2.决算公开表格中部分数据约值万元时显示为零，实际不为零。

第三部分 2022 年度部门决算表























第四部分 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

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财政拨款收入：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5.公用经费：指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

标用于设备设施的维持性费用支出，以及直接用于公务活动的

支出，具体包括公务费、业务费、修缮费、设备购置费、其他

费用等。

6.工资福利支出：反映开支的在职职工和编制外长期聘用

人员的各类劳动报酬，以及上述人员缴纳的各项社会保险费等。


	年初预算为56.41万元，支出决算为56.41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年初预算为14.62万元，支出决算为14.62万元，完成预算的100%。决算数与预算数持平。
	年初预算为36.98万元，支出决算为36.98万元，完成预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其它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项）
	年初预算为24.9万元，支出决算为24.9万元，完成预
	年初预算为31.63万元，支出决算为42.85万元，完成预算的135.47%。决算数大于预算数，主要

